
圖博英雄： 

過去一年來，中共展開一波對圖博藝術、文化工作者的大追捕行動，不少的圖博

記者、作家、藝術工作者，以及知識份子遭到拘留或失踪，這是自中共採取開放

政策以來，對圖博(西藏)文化和言論自由，最嚴重的一波鎮壓行動。 

▲ 西藏作家和攝影家貢噶倉央 

 

倉央先生，筆名崗尼(Gangnyi)或雪陽(Snow Sun)，遭甘肅南部西藏安多地區中共

當局裁定三項罪名。他面臨撰寫'分裂'言論、違害國家安全，並與流亡在印度南

部的佛教領袖祥薩(Shingsa)仁波切聯繫的指控。遭中共人民中級法院判處 5 年徒

刑。被捕顯然是，倉央先生在 Zindris 或隨筆(Jottings)網站上，刊登了政論性的文

章。 

 

倉央先生的作品，深受他的同胞和婦女們推崇，出生於藏東果洛藏族自治州。他

是隆嘎爾(Lungkar)寺的僧人，後來到北京大學學習，並努力在果洛藏族自治州

Nyenpo Yutsae Kyekham 環保團體奉獻服務。 

 

倉央先生在今年 3 月被逮捕時，才 20 歲，正在甘肅南部的拉卜楞(Labdrang)寺學

習。果洛晉美(Golog Jigme)，被監禁的西藏電影製片頓珠旺青助理，與他同時遭

到逮捕。 

 



▲ 札加 (Tagyal)，筆名學懂，知名的藏人作家 

 

 

札加 (Tagyal)，筆名學懂，知名的藏人作家，以及青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在西

寧(青海省省會)，遭中共公安局官員逮捕。據尼甚(Nyi-Shun)在桑多網上發佈的消

息指出，2010 年 4 月 23 日下午 4:30 許，5 至 6 名西寧保安人員衝進札加(Tagyal)

的辦公室，把他帶回他的家裡，翻找他的書房，掃描檢查他收集的影片後，將他

逮捕。後來，晚上 10 時左右，安全 部隊回到他的屋裡，沒收了兩台電腦和印表

機。 

“同天凌晨 3 點左右，保安人員再次來到我家，拿給我一張逮捕令，並把他寢具

全數帶走。” 尼甚(Nyi-Shun)引用拉措(Lha-Tso)，學懂妻子的話。拉措繼續寫道，

“第二天，我和我的女兒耶喜措(Yeshe Tso)，幾次去到西寧的拘留中心，但中共

當局不准我們探視他。” 

第三天，當毀滅性的地震襲擊玉樹(Kyigudo)，並導致數千人死亡；如此眾多的傷

亡，中國當局悍然拒絕學懂前去災區訪問。因此，他開始為來到西寧的傷患提供

援助、救濟。 

他被捕的可能原因，與學懂最近發表的書有關，這本書名為「翻天覆地」，詳細

說明 2008 年的和平抗議，也被稱為「土鼠年的革命」。2010 年 4 月 13 日，中共



當局強行關閉他私人經營的書店「1+1 書店」，該書店是拉措(Lha-Tso)和家人唯

一生計的來源。 

▲格桑次成(Kalsang Tsultrim) ，作家，筆名吉桑塔密(Gyitsang Takmig) 

 

格桑次成(Kalsang Tsultrim)，是一名直言不諱的西藏作家，以筆名吉桑塔密

(Gyitsang Takmig)聞名。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甘肅省甘南(Kanlho)藏族自治州(TAR)

再度被捕。合作市(Tsoe City)公安局(PSB)要求他前來接受審問，之後卻沒有釋放

他。據達蘭薩拉西藏人權民主中心(TCHRD)報告指出，他們(公安局)繼續把他扣

留在合作市公安局的拘留中心。  

格桑次成(Kalsang Tsultrim)2010 年 7 月 27 日曾在四川省卓格縣(Dzoge County)被

捕。他創作和發行 2,500 份光碟，討論西藏歷史，並記錄當前境內西藏人民的願

望、遠景、關注和夢想。他撰寫《Miyul La Phul Ve Sempa(分享我內心的想法)》

一書，說明西藏人民所關切的事情。儘管親友不停地詢問他的下落，但逮捕他的

官員並未作出回應或給予他被捕的理由。  

2010 年 9 月，約有 40 名朋友和家人前往當地機關探詢他的下落；他們被告知回

家 等候，他們會向領導詢問，並通知他們。被捕後，他被送往不同的監獄關押，

最後在甘南縣監獄獲釋。 2010 年 10 月 15 日，格桑次成(Kalsang Tsultrim)獲釋，

但限制他不可參與任何與政治相關的活動和工作。 



格桑次成(Kalsang Tsultrim)，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TAR)夏河縣人。出生於 1980

年，9 歲入學，13 歲時加入吉蒼甘丹丘秋林寺(Gi-tsang Gaden Chochor Ling 

Monastery)學習。 2005 年，進入甘肅省的佛學院學習，並於 2009 年時畢業。 

 

▲ 頓珠旺青(又名當知項欠) 電影製片 

 

頓珠旺青(又稱當知項欠)，著名的西藏電影製片，因拍攝“無畏”一片，青海省會

西寧的中級人民法院，於 2009 年 12 月 28 日判處 34 歲的頓珠旺青，6 年有

期徒刑。 

 

頓珠旺青，在完成'無畏’紀錄片拍攝後不久的 2008 年 3 月 26 日被拘留迄今。

該紀錄片匯集了 108 名藏人，對於 2008 年北京奧運、當前的西藏局勢、達賴

喇嘛尊者重返西藏的看法與意見。其他幾名參與或出現在該紀錄片中，也遭受中

共當局嚴格的調查。 

 



頓珠旺青被逮捕後，罹患 B 型肝炎，未能得到妥善的醫療照；他的家人聘請的

中國律師李敦勇，也被迫放棄受理為旺珠辯護。沒有任何他的家人被告知此項宣

判。 

 

他的表弟嘉央慈誠(Gyaljong Tsetrin)在 2002 年逃離西藏，並得到瑞士給予政治

庇護，他表示對於頓珠旺青遭受不公平待遇，感到非常難過。 “中共當局對於頓

珠旺青的判決，揭露了境內西藏人民沒有言論自由的真相。迄今，沒有任何有關

頓珠旺青的逮捕和審判官方文件，提供給他的家人。甚至去年，他 的中國律師

文迫放棄受理他的案件。對於這種不公平的判決，我深感痛心。“他說。 

 

旺青的妻子，拉姆措(Lhamo Tso)，目前與旺青的父母和他們的 4 個孩子，居

住在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所在地，北印度城市達蘭薩拉。 

 

▲ 扎西東知(Tashi Dhondup)，歌手 

 

西藏歌手扎西東知(Tashi Dhondup)，被中共以涉嫌製作包含所謂“反動歌曲”

的音樂專輯，遭黃南藏族自治州蒙果(藏文：索巴【sogpo】)法院判處一年六個

月有期徒刑。  

扎 西的專輯《沒有傷痕的酷刑》(Torture without Trace)，2010 年 11 月被

禁。該專輯內含 13 首歌，表達對達賴喇嘛尊者的思念，並關注 2008 年 3 月政



府在拉薩的鎮壓行動。5,000 張專輯，去年 10 月在藏東安多地區發行，一個月

即銷售一空；他是當地知名的歌手。河南省當局發布逮捕令，扎西原為河南縣藝

術團專職歌手。 

 

扎西在 2008 年所發行的專輯《1958-2008 的恐懼》(The Year of 1959)，

曾引起轟動，內容直指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的一個年份。根據「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指出，札西遭指控涉嫌於 2008 年 9 月製作含有'反革命內容'的音樂。自 2010

年 12 月 3 日在一家餐館裡被逮捕迄今，扎西一直被關押著。 

▲扎西熱丹( Tashi Rabten)，作家 

 

扎西熱丹( Tashi Rabten)自費出版《血書》(藏文：Trakyig) ，在書中揭露

2008 年 3 月 10 日西藏人民示威抗議活動。但是，中國政府禁止「血書」發行，

售出的全數沒收。以涉及”可疑”政治目的為由，禁止該書流通。同時開始監視扎

西熱丹的日常活動，進行秘密審訊，他曾一度遭綁架軟禁。  

和扎西熱丹一起被逮捕的還有一位甘肅省首府蘭州西北民族大學周洛(筆名雪合

江)，都是遭質疑參與西藏政治運動，或是撰寫與此敏感議題相關的文章。據報

導說，2010 年 4 月 4 日 11 時 30 分許，約 16 名武警衝進該校西藏學生的校舍裡，

翻遍所有空間尋找可疑資料；警方並扣押學生的藏文書籍、手機、筆電，甚至是

學習用的參考資料，且立即逮捕了扎西熱丹( Tashi Rabten)，筆名鐵俄讓，以及筆

名雪合江的周洛。 

▲ 仁青桑珠(Rinchen Samdup) 



 

中國法院判處一名組織村民撿拾垃圾、種樹的環保人士仁青桑珠 5 年有期徒刑，

罪名是「煽動分裂國家」。仁青桑珠(Rinchen Samdup)，也是他們家族第三位被關

押的兄長，管理位於藏東貢覺縣山區的一個非政府環保組織。該組織動員約 1700

當地村民，進行造林運動，並且檢舉盗獵，同時也成立了一家小型雜誌社。 

西藏環保人士當庭表達無罪，但仍被定罪，並遭褫奪公權 3 年。他被控在自己的

環境保護宣導網站上，發佈一份有關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文章；該律師表

示。他有 10 天的時間，可以提請上訴。西藏流亡團體說，他因舉發當地警方官

員盗獵，而遭此不測的劫難。 

今年 6 月，曾榮獲 2006 年度環保獎的西藏商人，也是仁青的弟弟，嘎瑪桑珠 

(Karma Samdup)被判處 15 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掘古墓」。嘎瑪桑珠(Karma 

Samdup)是三江源環保護協會創辦者之一，該協會曾是獲獎無數的非政府環保

織，他也是備受整個社會敬重的慈善家。他的支持者認為，嘎瑪桑珠 (Karma 

Samdup)因群眾運動而成為中共的眼中釘。這種情況下遭判刑明顯的是，中國政

府以嚴刑逼供的殘酷手段，迫使認罪。 

噶瑪曾試圖捍衛自己的兄弟。去年年底，其美朗加(Chime Namgyal)，嘎瑪桑珠最

小的弟弟，協助仁青桑珠(Rinchen Samdup)運作其非政府組織，因而遭指控損害國

家安全遭判處 21 個月勞改。 



法院認定他幫助編整並製作生態地區 3 張視聽磁盤，也擁有一些與西藏流亡精神

領袖達賴喇嘛煽動當地人干擾政府工作的物件，並試圖在流亡政府註冊其非政府

組織。2010 年 7 月 

▲ 嘎瑪桑珠(Karma Samdup) 

 

2006 年環境保護年被譽為「慈善家」的西藏商人嘎瑪桑珠(Karma Samdup)，遭中

國政府拘留，並被判處 15 年徒刑，被控罪名是「盜掘古墓」。嘎瑪桑珠(Karma 

Samdup)是曾獲獎無數的非政府組織，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協會的創始人和資助

者，同時也是整個社會備受尊敬的慈善家。他的支持者認為，嘎瑪桑珠 (Karma 

Samdup)，因群眾運動而成為中共的眼中釘。這種情況下遭判刑明顯的是，中國

政府嚴刑逼供的殘酷手段，迫使認罪。 

嘎瑪桑珠(Karma Samdup)在 1998 年，首次以同樣的罪名被捕。根據他的律師浦志

強的說法，這些指控後來都不了了之。 

惡運再度降臨在嘎瑪桑珠(Karma Samdup)兩位兄弟身上，仁青桑珠(Rinchen 

Samdup)、其美朗加(Chime Namgyal)，2009 年 8 月因指控昌都公安在藏東地區盜

獵受保護的動物後，被捕入獄。仁青的審判至今仍懸而未決，但他面臨多項指控，

包括發起三江源 環境保護協會進行非法活動。致於其美朗加(Chime Namgyal)，

他的親戚表示，因其損害國家安全遭判處 21 個月勞改，並遭受官員的酷刑虐待。

嘎瑪桑珠(Karma Samdup)為了營救他的兄弟，也因舊的盗墓誣陷案再次被捕，並

被判 15 年徒刑。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報告指出，被關押半年之久的嘎瑪桑珠(Karma 

Samdup)，身體明顯消瘦，有遭受酷刑折磨的痕跡；不但被剝奪睡眠，甚至被迫

吸入有毒物質，導致眼睛和耳朵流血。 



儘管中國人民最高法院引用一項新法規，禁止以刑求虐待、暴力和恐嚇取得供述

或證詞，但明顯的是，嘎瑪桑珠(Karma Samdup)顯然遭到刑求逼供而認罪。嘎瑪

桑珠(Karma Samdup)的案件非常重要，顯示中國政府仍以酷刑來辦案。 

 

▲索南仁千(Sonam Rinchen)、亞杰(Yargye)、達登(Dakden)、索朗頓珠

(Sonam Dhondup)四位學生 

 

 

 

藏東巴康(Bharkham)縣兩名當地西藏校刊(天杵 Namchak)編輯，遭中共法院

指控其犯有煽動國裂罪嫌，帶領學生參與分裂活動，並判處二人徒刑；另二名因

涉嫌抒寫煽動國家分裂言論，仍被拘留中。  

索南仁千(Sonam Rinchen)，19 歲，仁多(Rindor)和旦朵(Tamdho)的兒子，

來自藏東阿壩卓格(Dzoge)地區，目前在藏東巴康 (Bharkham)中學就讀；

2010 年 3 月 17 日因煽動國家分裂罪嫌，涉嫌帶領該校學生進行分裂活動被捕，

後遭判入獄服刑兩年。 

來自藏東阿壩的亞杰(Yargye)和達登(Dakden)，目前就讀於藏東巴康

(Bharkham)中學，2010 年 3 月 17 日因其犯有煽動國家分裂罪嫌，並在巴康

中學帶頭進行分裂活動被捕；亞杰(Yargye)，並以同樣罪名，被判兩年徒刑。 



索朗頓珠(Sonam Dhondup)，18 歲，藏東卓格人，是珠卡(Drugkhar)和窩

楚(Wotruk)的兒子，目前也就讀於上述同一所學校；2010 年 3 月 17 日因其

犯有煽動國家分裂罪嫌，並在巴康中學帶頭進行分裂活動被捕。 

他們被控運用校刊作為傳達平台，茲以紀念 2008 年造成超過 224 名藏人喪失

寶貴的生命的大規模和平示威活動，刊登幾篇批判錯誤的對藏政策和比較少數民

族之間的平等和權利，以及中共當局在西藏人民自己的土地上鎮壓藏人的文章。 

中共在西藏進行嚴格控管訊息流通，同時缺乏官方明確的報告，使得這四位仍遭

拘留的西藏青年，迄今下落不明。2010 年 8 月 

▲尕讓雲巴(Jangtse Donkho)、格桑辛巴(Kalsang Jinpa)及布達(Buddha) 

 

尕讓雲巴(Jangtse Donkho)、格桑辛巴(Kalsang Jinpa)及布達(Buddha) -2010 年 10 月

28 日遭阿壩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到 2010 年 12 月 30 日，阿壩中級人民法院判處

3 名西藏作家，3-4 年不等的刑期。 

「尕讓雲巴(Jangtse Donkho)、布達(Buddha)皆遭判 4 年有期徒期，格桑辛巴(Kalsang 

Jinpa)則是 3 年有期徒刑。」消息指稱；該宣判未經被告或是家人、律師表述，

全由官方自行裁奪。「沒有任何西藏作家或他們的律師、家庭成員，被允許在法

院判決時發言。」據知情者表示；該宣判未經被告或是家人、律師表述，全由官

方自行裁奪。 

「直接由法官在法院下達所有的裁決，作家三人無力反抗，靜坐在庭上。」當法

官宣布尕讓雲巴(Jangtse Donkho)判處 4 年監禁時，他甚至還拍手表示輕蔑法官的

無明；消息人士補充說，「這可能是對判決表達諷刺的態度，另外兩人始終保持

沉默。」 

這 3 名男子有 15 天可以提請上訴的期限。他們在去年 6、7 月間前後遭到拘留，

被指控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夏東日雜誌刊登關於 2008 年西藏抗議活動文章。在歷

經半天的審判庭，他們並沒有任何人認罪。 



布達(Buddha)此前在法庭上以流利的漢語表示，他和被指控另一名男子也以中文

發表文章。他表示，判處 3 名作家刑期，全然是因為中共當局的種族偏見，並指

責當局犯下「無法公正對待少數民族」。另一男子則以藏語為自己辯護，但目擊

者說，藏語並未正確翻譯成漢語。 

▲丹巴洛珠(Tenpa Lodoe) 

 

筆名雪域浪人(Gang-ga Champo)的丹巴洛珠(Tenpa Lodoe)，是知名的藏族

作家及「邊境」(Dhunkyod)雜誌編輯，遭西藏(中稱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的中

共公安局官員逮捕。  

2010 年 12 月 29 日，該雜誌編輯在西藏首府拉薩被捕，他是在藏東康巴近昌

都的恰夸帕巴(音譯 Chakrapalbar)縣土生土長的藏族作家。  

消息來源指稱，他被中國當局逮捕時，和他的朋友正踏上拉薩的主要街道，警方

把他們手和腳踝銬在椅子上；並且沒收所有的貴重物品，如筆電、手機、書籍、

印表機等。  



丹巴洛珠(Tenpa Lodoe)在西藏境內寧瑪派白玉佛學院(Ngagyur 

Dansachenmo)完成學業，之後在藏族知識份子協會(Palbar Lhobkul Tsokpa)

擔任重要職務，並創辦「雪山局勢協會」(Gangri Neybab Tsokpa)，由藏東

藏族青年作家和僧人組成的團體。  

與「遠古國王的靈魂」(Purgyal Kyi Namshey)雜誌編輯貢永法師(Ven. Goyon)

和其他藏族作家互動交流，讓他有機會在西藏各地舉辦過數次的會議和研討會。

一場名為「尋求智慧財產權」的作家會議，2010 年 1 月 24 日在藏東成都舉行，

超過 17 名藏族知識份子與會，包括編輯、博客版主和作家，該會議由洛珠和他

的朋友貢永共同主辦。  

「與其他作家互動交流，帶給他們練習寫作的機會，藏族作家會議往往成功的讓

作家、博客版主和編輯，藉由發言分享寫作和出版的經驗。」他最近在博客發表

的一篇文章指稱。丹巴洛珠(Tenpa Lodoe)的家人和朋友對於他的被捕非常著

急，而目前他的下落不明。  

2010 年 6 月 5 日，他的朋友貢永遭到拘留，當局隨後嚴厲審問他，詢問目前工

作的詳細內容和參與政治活動的動向。中共當局不斷地毆打他，並把槍放在額頭

上威脅他；從中國監獄獲釋後，便罹患重病。 

 

 

 


